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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586        证券简称：雷诺尔 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上海证券 

 

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 

 

一、公司股票被暂停转让情况 

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雷诺尔”或“公司”）

因未能在2018年4月27日前披露《2017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18年第一

季度报告》。公司股票已自 2018年5月2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暂停转让，最晚恢复转让日为2018年8月1日。公司已于2018年6

月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/）

披露了上述定期报告，公司股票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暂停转

让的情形已经消除。 

公司在暂停转让期间，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

分别于2018年5月16日、5月30日、6月13日、6月27日、7月11日披露

了《关于公司股票被暂停转让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6、

2018-007、2018-009、2018-010、2018-023）。 

二、公司股票新增停牌事项并延期恢复转让的相关情况 

2016年12月2日，公司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股票发行方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71）等议案，公司以发行股

份的方式购买浙江春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春华教育”） 

60%的股权，此次发行于2017年5月3日取得了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《关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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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系统

函[2017]1594号），公司于2017年5月3日拥有春华教育的实质控制权。

公司将2017年4月30日确定为公司对春华教育的购买日，自2017年5

月1日起将其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。 

1、业绩承诺的主体范围存在分歧 

1）收购时的主体范围 

本次收购时，公司与春华教育股东就春华教育于2016年度至2019

年度的业绩承诺等条款作了约定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及评估师对春华

教育进行审计、评估的范围均包含春华教育所属的营利性公司及非营

利性民办学校两类主体，公司亦据此支付收购对价。因此公司收购时，

春华教育业绩承诺的主体范围包含营利性公司及非营利性民办学校

两类主体。 

2）因行业法律的修订生效导致主体范围的变更 

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(2016年修订)》的生效并实

施，公司自购买日起不再将春华教育所属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纳入合

并范围，公司不再享有春华教育所属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权益。 

因此，公司根据现行有效的行业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

认定的春华教育业绩承诺的主体范围与公司收购春华教育时的业绩

承诺的主体范围存在差异，且该差异的存在对于认定春华教育在业绩

承诺期内的实际业绩完成比例产生较大影响。 

2、部分承诺期间财务数尚待审计 

公司自2017年5月1日起将其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。因此，春

华教育2016年及2017年1-4月财务数据尚有待审计。 

公司已在《2017年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6）披露了春

华教育业绩承诺相关情况，并进行了风险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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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延期停牌原因及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被暂停转让的情

形已经消除，但是公司及相关股东就上述春华教育业绩承诺实施方案

尚存在分歧，公司需要组织中介机构对上述事项可能存在的补偿方案

进行论证，相关工作仍未完成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鉴于此，公司

申请延期恢复转让的情形在原定的最晚恢复转让日之前不能消除，根

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有关

规定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，公司

股票延期恢复转让，预计最晚恢复转让日为2018年10月31日。 

在延期恢复转让期间，公司将积极推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组织有

关各方充分沟通与论证，并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定期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7月 25日 


